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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18-025 

债券代码：143500          债券简称：18公用0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股权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儒驭：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慧冉：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 

江阴升宏达：江阴升宏达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江阴天力：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公司以人民币 1,077,960,971.51 元受让林克文、林磊渊持有   

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儒驭”）100%股权（其中受让林克文持有上

海儒驭 89%的股权，林磊渊持有持有上海儒驭 11%的股权）；公司以人民币

527,144,474.29 元受让林克文持有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 49%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经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2018 年 5 月 18 日本公司与林克文、林磊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1,077,960,971.51 元受让林克文、林磊渊持

有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儒驭”）100%股权（其中受让林克文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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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儒驭 89%的股权，林磊渊持有持有上海儒驭 11%的股权）；公司以人民币    

527,144,474.29 元受让林克文持有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 49%股权。 

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是江苏省江阴市以城市管道燃气经营为主业的公司，

鉴于（1）上海儒驭直接持有江阴天力 25%的股权（对应江阴天力注册资本中的

2,987.50 万元）；（2）上海慧冉直接持有江阴天力 22.5%的股权（对应江阴天

力注册资本中的 2,688.75 万元）；（3）林磊渊作为江阴升宏达的普通合伙人持

有江阴升宏达 1%的合伙份额，上海慧冉作为江阴升宏达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江阴

升宏达 49%的合伙份额，江阴升宏达直接持有江阴天力 5%的股权（对应江阴天力

注册资本中的 597.5 万元）；本公司通过受让上海儒驭、上海慧冉的股权，即直

接或间接合计持有江阴天力 37.2255%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加大在燃气

产业方面的投资比重,并对公司燃气业务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 

（二）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股权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三）本次受让股权尚需经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1、交易对方 

（1）林克文  

姓名：林克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县湾街二十二弄 X 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升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林磊渊  

姓名：林磊渊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塘子泾 234 弄 X 号 X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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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升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2、交易对方合计持有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慧冉投资

有限公司100%股权。林磊渊作为江阴升宏达的普通合伙人持有江阴升宏达1%的合

伙份额，上海慧冉作为江阴升宏达的有限合伙人持有江阴升宏达49%的合伙份

额，。上海儒驭直接持有江阴天力25%的股权，上海慧冉直接持有江阴天力22.5%

的股权，江阴升宏达直接持有江阴天力5%的股权。 

3、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 

1、交易的名称：上海儒驭 100%股权。 

2、交易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情况说明：上海儒驭出让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上海儒驭最近一期的资产类型和账面金额列表如下（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资 产 类 型 
账面金额 

（经审计） 

流动资产 59，147,684.69 

非流动资产 216,140,088.6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16,140,088.65 

资产合计 275,287,773.34 

负债合计 115,200,734.72 

净资产 160,087,038.62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上海儒驭概况 

名称：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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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林克文 4992.90 89 

林磊渊 617.10 11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 号 10 幢 G1016 室 

法定代表人：林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1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5 月 15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5，287，773.34 234,659,025.74 

负债总额 115，200，734.72 76,382,753.99 

净资产  160，087，038.62 158,276,271.75 

项目 
2017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18 年 1-5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3,488,903.29 18,471,987.12 

3、上海儒驭 2017 年度及财务报表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8)第 430026 号）。 

 

（一）交易标的（2） 

1、交易的名称：上海慧冉 49%股权。 

2、交易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情况说明：上海慧冉出让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上海慧冉最近一期的资产类型和账面金额列表如下（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资 产 类 型 
账面金额 

（经审计） 

流动资产 64,983,8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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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217,256,395.8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17,256,395.81 

资产合计 282,240,255.02 

负债合计 121,473,397.31 

净资产 160,766,857.71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上海慧冉概况 

名称：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林克文 4930.60 89 

林磊渊 609.40 11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 号 10 幢 G1015 室 

法定代表人：林克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4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5 月 15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2,240,255.02 235,776,073.34 

负债总额 121,473,397.31 75,976,033.78 

净资产  160,766,857.71 159,800,039.56 

项目 
2017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18 年 1-5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1,301,680.43 17,991,792.86 

3、上海慧冉 2017 年度及财务报表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8)第 430025 号）。 

 

（三）交易标的估值情况 

1、估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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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儒驭 

本次交易标的估值机构为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机构具有资产评估资

格（财办企[2012]8 号）。按照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大众公用事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银信咨报字（2018）沪第 156 号），估值对象为上海儒

驭的股东全部权益，估值范围为上海儒驭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

流动资产及负债等，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

价值，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本次估值因上海儒驭估值基准日持有江阴天力燃

气有限公司 25%的股权投资，未达到控制，未安排估值人员对江阴天力燃气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勘查。估值人员获取了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工商资料及历年审计

报告，估值人员根据获取的审计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对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进行估算。 

2、估值结论 

经采用上述估值方法、估值程序，委估对象在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6，008.70 万元，资产基础法估值结论为 104,569.69

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增值 88,560.99 万元，增值率 553.21%。 

 

(2) 上海慧冉 

本次交易标的估值机构为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机构具有资产评估资格

（财办企[2012]8 号）。按照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估值报告》（银信咨报字（2018）沪第 157 号），估值对象为上海慧冉的股东

全部权益，估值范围为上海儒驭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及负债等，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

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本次估值因上海慧冉估值基准日持有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

司 22.5%的股权投资，未达到控制，未安排估值人员对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勘查。估值人员获取了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工商资料及历年审计报告，

估值人员根据获取的审计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对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采用市场法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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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值结论 

经采用上述估值方法、估值程序，委估对象在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6,076.69 万元，资产基础法估值结论为 104,201.45

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增值 88,124.76 万元，增值率 548.15%。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林克文、林磊渊（作为转让方）和本公司（作为受让方） 

2、交易标的：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

司 49%股权。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或间接合计持

有江阴天力 37.2255%的股权。 

3、交易价格：按照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估值报告》及《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

的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为参考依据，上海儒驭

100%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077,960,971.51 元，上海慧冉 49%股权的转

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527,144,474.29 元。 

4、支付方式：现金 

5、支付期限：各方同意，受让方应按照下述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 

（1）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6）个工作日将股权转让价款的 40%，

即 642,042,178.32 元（“首期款”）支付至本协议列示的收款账户。其中，

594,611,895.57 元的金额支付到本协议列示的林克文的账户，47,430,282.75

元的金额支付到本协议列示的林磊渊的账户。 

若受让方未能按照前款规定如期足额向转让方支付首期款，则每迟延一日，

受让方应另行向转让方支付按照其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直至

付清应付未付的首期款；若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仍未能根据前款规定足额支付首期款，则转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且受让方

除应按照前述规定支付按照其应付未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外，还应

额外向转让方支付 3,000 万元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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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应于交割日（定义见下文）或转让方与受让方共同确认的较晚

日期（“尾款支付日”，尾款支付日最晚不迟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将股权转

让价款的 60%，即 963,063,267.48 元（“尾款”）支付至本协议列示的收款账

户。其中，891,917,843.36 元的金额支付到本协议列示的林克文的账户，

71,145,424.12 元的金额支付到本协议列示的林磊渊的账户。 

1）若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受让方未能足额向转让方支付尾款，则每迟

延一日，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尾款中应付未付部分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算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4%计算的利息。 

2）若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受让方未能足额支付尾款及相应的利息（如

有），除应向转让方支付第 (2)1)条所述款项外，每迟延一日，受让方还应向转

让方支付尾款中应付未付部分及根据第(2)1)条约定计算的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应付利息的合计金额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算至全部应付金额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 8%计算的利息。 

3）若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受让方未能足额支付尾款及相应的利息（如

有），除应向转让方支付第 (2)1)条和第 (2)2)条所述款项外，每迟延一日，受

让方还应向转让方支付尾款中应付未支付部分及根据第 (2)1)条和第 (2)2)条

条约定计算的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应付利息的合计金额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算至全部应付金额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2%计算的利息。 

4）若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受让方未能足额支付尾款及相应的利息（如

有），则转让方有权选择：(A)单方终止本协议，且受让方除应按照第第 (2)1)

条、第 (2)2)条和第 (2)3)条规定支付尾款的相应利息外，还应额外向转让方支

付10,000万元的违约金；或(B)将本次交易的目标股权调整为“上海慧冉23.45%

的股权”，在转让方做此选择的情况下，(i)本协议项下受让方已支付给转让方

的全部款项作为受让方获得上海慧冉 23.45%股权的对价，不予返还受让方；(ii)

受让方应尽一切必要的努力签署一切必要的文件以转让方承担的最低成本和对

价（如需，金额不超过下述(iii)项下的款项）将上海儒驭 100%的股权和上海慧

冉 25.55%的股权转回至转让方名下，以使此等股权恢复原状至本次交易达成之

前的状态；相应的，(iv)受让方仍须向转让方支付 10,000 万元的违约金及按照

本 3.1(2)条规定计算得出的利息。 

（3）各方同意，在下述先决条件（“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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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豁免的前提下，受让方有义务按照支付期限的约定支付尾款： 

1）各方就本次股权转让适当签署所有交易文件；本协议所列的各方的陈述

和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目标公

司的股东会和执行董事已经通过决议或决定，一致同意批准进行本次交易；在工

商变更先决条件满足或被转让方适当豁免前提下，转股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办理完

成。 

2）转让方办理转股工商变更登记需以受让方已经按照 5（1）条的规定将首

期款如期足额支付予转让方（“工商变更先决条件”）为前提。受让方按照本协

议 5（1）条支付首期款之前，转让方有权不配合办理转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且不构成转让方对本协议的违反。 

3）各方应尽其最大努力促成本协议 5（3）1）、2）条所述的交割先决条件

及工商变更先决条件的满足。 

4）受让方有权对本协议 5（3）1）条所述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或部分予以

豁免，该等豁免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方为有效。转让方有权对 5（3）2）条所述

的工商变更先决条件全部或部分予以豁免，该等豁免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方为有

效。 

6、交付安排：各方同意并一致确认交割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或被受让方按照

本协议 5（3）4）条的约定适当豁免之日起的第五（5）个工作日或各方另行约

定的其他日期为“交割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本协议被各方完整且适当

履行的前提下，自交割日起，目标股权的所有权由受让方享有，转让方不再享有

和承担与目标股权相对应的任何股东权利、义务和责任；受让方将依法享有和承

担与目标股权相对应的股东权利、义务和责任。 

7、合同的生效条件与时间：本协议经各方和/或其授权代表适当签署后生效。 

各方一致确认，各方均对本协议的条款和含义充分理解并接受，系本着公平、

自愿原则而签订并将信守执行本协议，未来任何一方不会以“显示公平”为由主

张本协议条款无效或对本协议中有关责任、违约条款等约定作出调整。 

8、违约责任：（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的陈

述、保证、义务或承诺，导致其他方遭受损失的，则应由违约方向遭受损失的一

方赔偿该等损失。（2）就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其他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或根据

本协议取得的权利和救济是累计的，不影响其他各方在适用法律项下享有的其他



10 

权利或救济。 

（二）本公司已在《关于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购买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做了明确的安排。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1）本公司受让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且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

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本次收购所需资金拟通过本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解决。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通过受让上海儒驭 100%、上海慧冉 49%的股权，即直接或间接合

计持有江阴天力 37.2255%的股权。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加大在燃气产业方面的

投资比重,并对公司燃气业务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带来积极影响。 

2、本次受让股权为协议受让，定价符合市场公允价值机制和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

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 

（二）《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上海

慧冉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 

（三）《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四）《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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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一）大众公用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大众公用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关于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 

（四）资产评估机构从业资格证书；  

（五）会计师事务所从业资格证书。 

 


